
五、争議點之三：

現有技術抗辯的比對方式（對象）

（一）法律文本中的兩種比對方式

根據《專利法》“證明其實施的技術……屬於現有技術”的

表述，現有技術抗辯的比對應該在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之

間直接進行。如果假設專利技術爲 A，被控侵權技術爲 B，某項

現有技術爲 C，那麽《專利法》的比對思路僅涉及 B 與 C 之間

的比較。儘管在比對之前，法院還是得藉助 A 來明確 C 的範

圍，並且很多時候必須藉助 A 的技術特徵的抽象程度來描述 B

的技術特徵，從而方便後續 B 與 C 的比對，46但無論如何，該思

路都不涉及專利技術（A）和現有技術（C）之間的直接比對。

但《解釋》規定，認定現有技術抗辯成立時，要求“被訴落入

專利權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與一項現有技術方案中的相

應技術特徵相同或者無實質性差異的”。這意味着只有被訴落

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才需要進行對比。47 這種思路

先比對 A 和 B，利用 A 對 B 做篩選得到 B’之後，再進行 B’和

C 的比較，這就要求更多的審查步驟（表 2）。顯然，經由 A 和

B 的比較之後，被訴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

（B’），可能會少於被控侵權技術 B 本身含有的所有特徵。例

如，假設被控侵權技術 B 含有 a、b、c 三個技術特徵 48，但僅有

a、b 兩個技術特徵落入專利技術 A 的保護範圍，在這種情况

下，抗辯人只要根據 a、b 兩個技術特徵（B’）去尋找對應的現有

技術即可，無需按照 a、b、c、三個技術特徵去尋找對應的現有

技術。而技術特徵的减少，意味着潜在現有技術範圍的擴大以

及抗辯成功率的提高。49可見，《解釋》的比對思路是有利於主

張現有技術抗辯一方的。

依據當年參與起草《解釋》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的

觀點，《解釋》的比對方式並不涉及專利技術（A）和現有技術

（C）之間的直接比對，因爲該司法解釋僅要求將“被訴落入專利

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而非被訴侵權人實施技術的全部技術

特徵”進行對比，“至於該特徵是否最終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

圍，並不會影響現有技術抗辯的認定”。50 該觀點認爲，參與比

對者僅是“被訴落入”（而並不一定是“最終落入”）專利保護範

圍的技術特徵，所以並非將專利技術作爲比對基礎。個别地方

法院的審判指導意見也有類似規定。例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

院的審判指南指出，“審查現有技術抗辯是否成立，應當判斷被

訴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與現有技術方案中的相應

技術特徵是否相同或等同，而不應將涉案專利與現有技術進行

比對”。51

然而，筆者認爲，在目前司法機關普遍採取先確定侵權、再

審理現有技術抗辯的思路之下，法院最終確定的“被訴落入專

我國專利侵權訴訟中的
現有技術抗辯：司法實踐

十二週年回顧（下）
張韜略、喬琳

《專利法》

《解釋》

步驟 1

分解、確定
專利方案的
技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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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確定
被控侵權方
案技術特徵

步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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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專利權利
要求的全部
技術特徵

步驟 4

上述技術特
徵是否被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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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表 2：我國專利法和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現有技術比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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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到最後往往也只會是涉案專利的

技術特徵，而現有技術抗辯比對在實際上將轉變成爲涉案專利

技術特徵與現有技術技術特徵之間的比對 52，即便法院表面上

不承認。試舉例説明如下。

第一種情况：如果被控侵權技術 B 含有 a、b、c 三個技術

特徵，恰好與涉案專利技術 A 含有的 a1、b1、c1 三個技術特徵

分别對應且相同，那麽所謂“被訴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

特徵”實際就是專利技術的三個技術特徵。53

第二種情况：如果被控侵權技術 B 含有 a、b、c 三個技術

特徵，涉案專利技術 A 只有 a1、b1 兩個技術特徵且與 B 的 a、

b 分别對應相同，那麽所謂“被訴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

特徵”實際還是專利技術的兩個技術特徵。

第三種情况：如果被控侵權技術 B 含有 a、b、c 三個技術

特徵，涉案專利技術 A 有 a1、b1、d1 三個技術特徵，其中的

a1、b1 兩個技術特徵與 B 的 a、b 兩個技術特徵對應且相同，

但 d1 並不出現在 B 之中。此時，按照先審查專利侵權的思路，

法院可以直接認定專利侵權不成立，不再進行現有技術抗辯分

析。54

（二）地方審判指南和司法政策的解讀

如何理解和適用《專利法》與《解釋》規定的兩種並不完全

一致的對比方式，成爲司法實踐的難點之一。有的地方法院堅

持《專利法》的比對思路，强調以被控侵權技術的全部技術特徵

爲基礎，與現有技術進行比對。例如，在修法後不久，江蘇省高

級人民法院的審判指南認爲，“現有技術抗辯對比是一種建立

在技術特徵逐個對比基礎上的總體性判斷，即經過對比後，如

果被控侵權物的全部技術特徵分别與每一項現有技術方案的

相應技術特徵相同或者等同的，可以得出現有技術抗辯成立的

結論”。55據此，在被控侵權物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情况下，

被控侵權物的全部技術特徵都應該成爲比對的對象。

但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在個案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强調並

闡釋了《解釋》的比對方式。在 2012 年 7 月 11 日審結的“鹽

城澤田機械有限公司與鹽城市格瑞特機械有限公司侵犯實用

新型專利權糾紛再審申訴案”（下文簡稱“鹽城澤田案”）中，最

高人民法院雖然也提到《專利法》的思路，即“在審查現有技術

抗辯時，比較方法應是將被訴侵權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進行對

比，而不是將現有技術與專利技術方案進行對比”，但同時指

出，現有技術抗辯的“審查方式則是以專利權利要求爲參照，確

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中被指控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

徵，並判斷現有技術中是否公開了相同或者等同的技術特

徵。……對於被訴侵權産品中與專利權保護範圍無關的技術

特徵，在判斷現有技術抗辯能否成立時應不予考慮”。56據此，

專利權利要求中的技術特徵才是現有技術比對的真正重要的

基礎，因爲被訴侵權産品中與之無關的技術特徵，並不屬於現

有技術抗辯的比對對象，而且，經過篩選之後餘下的技術特徵，

勢必也是專利權利要求中的技術特徵。很顯然，最高人民法院

在“鹽城澤田案”中立足於專利權利要求（篩選後的技術特徵）

的解釋路徑，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立足於被控侵權産品（全

部技術特徵）的解釋路徑，産生了直接的衝突。

不過，該衝突似乎很快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在 2013

年公佈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案件年度報告（2012）》（下文

簡稱“《年度報告》”）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提煉“鹽城澤田案”裁

判要旨的同時，對其做了某種程度的修正，其指出：“（現有技術

抗辯）比對方法是將被訴侵權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進行對比，

在兩者並非相同的情况下，審查時可以專利權利要求爲參照，

確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中被指控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

特徵，並判斷現有技術是否公開了與之相同或等同的技術特

徵”。57

有觀點認爲，這是對“鹽城澤田案”的裁判要旨的“提煉和

擴展”。58但筆者認爲，《年度報告》的上述觀點還帶有協調兩種

不一致的比對思路的味道：首先，它重申了《專利法》將被訴侵

權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進行對比的基本原則，體現了對《專利

法》的尊重；其次，它要求在被訴侵權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不相

同的情况下，才引入《解釋》的比對方式，這擺正了《解釋》相對

於《專利法》規定的補充地位。相比“鹽城澤田案”的裁判思路，

《年度報告》的觀點更加合理和靈活，兼顧了合法性與司法審判

效益。

（三）司法個案中的比對方式

從樣本案例來看，2009 年之前有的法院在審理現有技術

抗辯時，將專利權利要求、被控侵權産品和現有技術進行混合

比對，或者裁判文書缺乏清晰區分兩類比對的説理。59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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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審結的個案仍偶爾出現這種情况。例如，在 2010 年審結的

“浙江黄岩塑料機械廠等與深圳市恒泰達實業有限公司侵犯專

利權糾紛上訴案”中，二審法院在比較了被控侵權産品與現有

技術，認定兩者技術特徵相同、現有技術抗辯成立之餘，接着又

比較並認定現有技術與專利技術方案有一個區别技術特徵。60

又如，在 2013 年審結的“陳某某與浙江樂雪兒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何某某及第三人温某某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中，二審法

院認爲，“現有技術的證明文件僅公佈了被訴侵權方法的部分

技術特徵，而被訴侵權方法與涉案專利構成等同。因此，樂雪

兒公司的現有技術抗辯不能成立”。61這些説理含糊地將侵權

比對混雜在現有技術抗辯認定之中，與《專利法》和《解釋》的規

定顯然是相悖的。

樣本案件還顯示，法院在《專利法》和《解釋》出臺之後都不

再直接比對涉案專利與現有技術，而且更多判决明確援引了

《解釋》的規定，先認定被控落入涉案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

徵，再將其與現有技術進行比對。例如，在 2011 年審結的“慈

溪市水之源净水設備有限公司訴鄒某某專利侵權糾紛案”，無

論一審、二審還是提審的法院，都先分析了被訴侵權産品（管道

接頭）落入涉案專利權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然後再比對

現有技術與被訴侵權産品相對應的技術特徵。62 又如，在 2011

年審結的“益而益（集團）有限公司與迅誠電業有限公司等公司

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中，法院認定被控侵權産品

的 11 個技術特徵與涉案專利技術的 11 個技術特徵相同或者

等同（但缺少了涉案專利權利要求記載的技術特徵 F、G），因此

屬於被控侵權産品“被控落入涉案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

徵，並將它們與現有技術逐一對比，最終得出它們與現有技術

方案的相應技術特徵相同或者無實質性差異的結論。63

然而，在某些樣本案件中，裁判文書的説理跳過了過濾“被

控落入涉案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的步驟，直接比對被

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例如，在 2010 年審結的“廣州市諾米

五金塑料有限公司與陳某某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

中，法院雖然援引了《解釋》的規定，但並没有具體分析被訴落

入的全部技術特徵，而是在認定某項專利構成現有技術之後，

就直接將其與被控侵權産品比較，最終認定“該專利的權利要

求書、説明書和附圖公佈的技術方案，包含了被控侵權産品的

技術特徵。被控侵權産品因採用了現有技術，不構成侵權”。64

這種跳過篩選階段的做法，可能與法院在侵權認定階段已經認

定被控侵權技術方案完全覆蓋涉案專利方案或與之相同有關

係。例如，在 2020 年審結的“崑山泓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蘇

州卡洛奇人體工學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

案”65中，由於當事人對被訴侵權的兩款電視機掛架的全部技術

特徵完全覆蓋了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4 的技術特徵没有争議，

法院在現有技術抗辯環節並没有過濾技術特徵，而是直接認

定，被訴侵權的兩款電視機掛架的全部技術特徵與現有技術方

案中的相應技術特徵相同（或者等同），因此現有技術抗辯

成立。

而且，由於《專利法》和《解釋》規定的兩種比對方式的關係

幽暗不明，裁判文書針對選擇哪種現有技術比對方式的説理並

不清晰。頗爲遺憾的是，《年度報告》所提倡的先根據《專利法》

進行比對，在被訴侵權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不相同時再引入

《解釋》的比對方法，在司法實踐中並没有得到明顯的支持，没

能體現在樣本案例裁判文書的説理中。

六、争議點之四：現有技術抗辯的

比對標準是否統一

（一）司法解釋與地方審判指南

在修法之前，國内學界提出了寬鬆不一的現有技術抗辯比

對標準，例如相同標準、等同標準、新穎性標準、有限創造性標

準、創造性（顯而易見性）標準等，66它們體現了傾向專利權人或

社會公衆的不同價值取向。修改後的《專利法》對此依舊只字

未提，但《解釋》則規定了所謂的“相同或者無實質性差異”的標

準。67

從比對標準的表述來看，《解釋》旗幟鮮明地選擇了專利侵

權程序的相關標準和術語。因爲新穎性、創造性標準等提法，

明顯是借用了專利授權程序的標準和術語，並不適合用在專利

侵權抗辯程序之中。而且，新穎性和創造性的概念，與相同和

等同概念，無論在範圍和本質上，都存在差别，並不適合用於現

有技術的抗辯。68

其次，“相同或者無實質性差異”的概念與早年日本和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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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别學者建議的“相同或十分接近”概念是類似的，其着眼點都

是爲了將現有技術抗辯儘量限制在明顯簡單的案件之中，避免

判斷複雜案件，避免與專利無效程序産生衝突。69根據這種比

對思路，現有技術抗辯必須遵循“一項單獨的技術方案”的原

則，也即現有技術抗辯在原則上只能援引一項現有技術，不能

組合兩項或多項現有技術。

然而，由於立法者在現有技術抗辯的價值取向上總體傾向

於社會公衆，因此我國地方司法機關很快就對《解釋》的“無實

質性差異”的規定做了擴張性的解釋。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

高級人民法院的《專利侵權糾紛審理指引》（2011）（第 13 條）70

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專利侵權判定指南》（2013）（第 125

條）71，它們都規定，被訴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

如果“與一項現有技術方案中的相應技術特徵相同或者等同，

或者所屬技術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認爲被訴侵權技術方案是

一項現有技術與所屬領域公知常識的簡單組合的”，現有技術

抗辯成立。與《解釋》比較，這些規定從兩個維度拓寬了現有技

術抗辯的適用範圍：第一，在技術特徵的層面，允許“等同”比對

而不限於“無實質性差異”比對；第二，在整個技術方案的層面，

允許結合現有技術與所屬領域的公知常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

了單項現有技術比對的限制。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這種拓展現有技術抗辯的做法在修法

之前就已經出現在我國司法機關各類文件和個案判决 72之中，

當時的尺度甚至更加寬鬆。例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

2001 年公佈的《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針

對“已有技術抗辯”就提出了“等同”73和“顯而易見”74的比對標

準。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3 年發佈的《關於審理專利侵權糾紛

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會議討論稿）中，同樣允許技術特徵不

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簡單結合”屬於一份公知技術與所屬領

域技術人員的常識或者熟知技術，且“不論被控侵權物的技術

特徵與權利要求記載的技術特徵是否相同或者等同”75；甚至可

以“簡單結合”多項公知技術，只要這種結合“没有産生新的技

術效果”。76雖然，“顯而易見”標準及其必然附隨的結合多項現

有技術的做法，與《解釋》的“無實質性差異”有明顯的直接衝

突，後來没有保留下來，但是，“等同”標準和“與公知常識的簡

單組合”依然在概念窠臼之中頑强存續下來，成爲了司法擴張

現有技術抗辯的工具。

（二）法院在個案中適用的比對標準

根據樣本案例，法院在大多數案件中都適用了“相同或者

無實質性差别”的規定。例如，在“慈溪市水之源净水設備有限

公司訴鄒某某專利侵權糾紛案”中，法院認定現有技術（韓國專

利）所公開的技術方案與被訴侵權技術方案採用的技術方式無

實質性差異，現有技術抗辯成立 77。在這些案件中，當區别特徵

只是慣用手段的直接替换時，法院都適用了“無實質性差異”的

規則。例如，在“廣東省深圳市理邦精密儀器股份有限公司與

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專利侵權糾紛案”78中，法

院認爲防呆裝置可以根據需要，將防呆凸塊設置於插頭、防呆

凹槽設置於插座，或者採用相反設置，上述區别特徵屬於慣用

手段的直接置换，並無實質性差異。但是，如果兩個技術方案

存在技術效果的差别，法院通常認定存在“實質性差異”。例

如，在“廣州市兆鷹五金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黄岡艾格爾五金

製造有限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79中，法院認爲儘管

被控侵權産品的吸煙孔直徑比煙嘴接頭的横截面大，但吸煙孔

與接嘴截面積的比例並不能導出能够達到空腔所能實現的防

止將水吸入嘴中的技術效果，從而證明其與現有技術有實質性

差别。

應該指出的是，儘管等同比對標準以及“與公知常識的簡

單結合”並没有直接規定在《解釋》之中，但從樣本案例的判决

説理來看，它們在個案中得到了廣泛的適用，已經成爲目前法

院認定是否存在“實質性差異”的重要輔助標準。就等同比對

標準而言，樣本案例顯示，在現有技術抗辯成功的案例中，將近

三分之一的案件都適用於了該標準。例如，在“崑山泓傑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蘇州卡洛奇人體工學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

型專利權糾紛”案中，一審法院認爲，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

的唯一的區别之處在於轉動連接軸的結構特徵，但兩者“均是

爲了將連接臂和連接片予以連接，屬於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

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是本領域普通技術

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聯想到的，二者並無實質性差

異，構成等同”。80在這裏，法院顯然是將等同技術特徵視爲“無

實質性差異”技術特徵來看待的，而這種做法已經得到了最高

司法機關的明確承認。81 另外，在“區某某與托斯卡株式會社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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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發明專利權糾紛上訴案”中，法院認爲，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

技術若干區别特徵要麽是採取了“基本相同的技術手段，具體

實現方式上的細微差别僅是本領域技術人員所慣常使用技術

手段的直接替换”，要麽是“功能基本相同的部件……使用這一

部件以解决相應的技術問題是本領域技術人員所慣常採用的

技術手段”，因此認定區别特徵“爲本領域的公知常識，本領域

技術人員採用該技術手段不需要付出任何創造性勞動”，所以

“不能認爲美國專利與被控侵權産品具有實質性差異”。82可

見，地方法院已經將慣常技術手段的替换、等同技術特徵、公知

常識等諸多概念，都涵攝到《解釋》的“無實質性差異”的概念

之下。

在不少案件中，法院認定某項區别技術特徵並非是公知常

識或者缺乏相應證據，從而駁回現有技術抗辯 83，其中不乏由最

高人民法院審結的案件。84例如，在“中譽電子(上海)有限公司

與上海九鷹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

中，最高人民法院認定區别特徵（具體電路板結構）“没有被對

比技術公開，也不是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基於公知常識能够

從現有技術中直接或者毫無疑義得出的技術特徵。因此，被訴

侵權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方案具有實質性的不同”。85這説明

最高人民法院在審查現有技術抗辯時，也已經將某項現有技術

“與公知常識的簡單結合”，涵攝在《解釋》的“無實質性差異”概

念之下。

七、評價與展望

（一）對修法得失的進一步評價

在《專利法》正式引入現有技術抗辯之前，我國業界對現有

技術抗辯的技術方案範圍、比對順序、比對方式（對象）和比對

標準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議。修法之後，《專利法》僅直接回應了

比對方式和對象的問題，即明確了應該在被控侵權方案與現有

技術之間進行比對。隨後的《解釋》在補充了《專利法》的上述

規定之餘，也只是回應了比對標準的問題，提出了“相同或者無

實質性差異”的判定規則而已。因此，當初立法者通過立法來

確立“堅實的法律基礎”從而避免“施行上的不一致”的初衷，終

究是没有完全實現。

2008 年修法和隨後司法解釋本身存在的遺憾，導致我國

有關現有技術抗辯的法律適用仍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其中有

的是老問題，例如扺觸申請可否作爲現有技術抗辯的基礎，以

及侵權比對是否是現有技術抗辯的前置程序的問題；有的則是

圍遶新規則適用所産生的新問題，典型的諸如《專利法》和《解

釋》在比對方式（對象）規定上的不一致，以及對“無實質性差

異”比對標準的適用理解（尤其公知常識和等同的認定）。

（二）對修法之後司法適用的進一步評價

儘管立法和司法解釋層面有前述的不足，但經過十二年的

司法實踐，我國司法機關已經通過大量的個案和審判指導意

見，逐漸澄清了其中的某些問題，不過依然存在一些需要厘清

的問題。

第一，就扺觸申請抗辯而言，司法實踐已經逐漸統一了認

識，全面支持扺觸申請抗辯參照適用現有技術抗辯。尚待明確

的問題或許僅是：是否只在相同侵權案件且在被控侵權技術方

案與扺觸申請的技術方案相同之時，才可以類推適用現有技術

抗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採納上海高院的觀點 86，將約束

且簡化扺觸申請抗辯的適用，避免了等同認定的複雜情况。但

是，既然現有技術抗辯不迴避等同侵權和等同比對，“參照適用

現有技術抗辯”的扺觸申請抗辯，又以什麽理由來迴避等同侵

權和等同比對呢？筆者認爲，從扺觸申請實際不屬於現有技術

出發，如果允許將其與所屬領域公知常識進行簡單組合之後來

“參照適用現有技術抗辯”，是不符合專利法的利益平衡的。由

於這種結合超出了專利權人和公衆能够預期的範圍，禁止這種

結合也就能够與專利法的創造性判斷排除結合扺觸申請的規

則 87相互呼應起來。然而，該邏輯並不必然順延到排除扺觸申

請的等同技術方案“參照適用現有技術抗辯”。如果在這一點

上，我國最高司法機關與上海高院一樣，都是持“親專利權人”

的政策立場，那麽在司法解釋、司法政策或者指導案例中加以

明確並做進一步的闡釋將更爲妥當。

第二，就比對順序尤其是侵權比對是否是前置程序的問

題，目前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間尚未達成一致觀點。但從樣本

案例所反映的趨勢來看，近幾年司法機關已經將侵權認定確定

爲不可或缺的前置性步驟。筆者認爲，這既符合專利侵權訴訟

的邏輯，也符合我國司法審判的實際。就法律邏輯而言，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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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請求權成立時，才有必要判定抗辯權是否成立。就我國

司法實際而言，一審法院如果純粹追求司法效率，在不審查專

利侵權的情况下，僅根據現有技術抗辯成立就徑直裁判，很有

可能面臨二審駁回的訴累。88 况且，法院爲了審查現有技術抗

辯而比較被控侵權技術方案和現有技術之前，仍需要根據專利

權利要求來確定現有技術範圍，並藉助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特

徵來“錨定”被控侵權技術方案的特徵，所以優先審理現有技術

抗辯能够節省司法資源的説法，在許多案件中也並不屬實。然

而，個别法院在認定不侵犯專利權之後，依然進行現有技術抗

辯的比對，則屬多餘之舉。

第三，就《專利法》和《解釋》的比對方式（對象）規定不一致

所引發的新問題，筆者認爲，最高人民法院的《年度報告》已經

給出了比較恰當的解决方案。在這種解釋路徑之下，《專利法》

和《解釋》之間的關係是“是一種補充關係，而不是替代關

係”。89 據之，現有技術抗辯的提出者或者法院可以根據個案情

况靈活適用：如果被控侵權人能够找到一項披露被控侵權技術

全部特徵的現有技術的，可以節約程序，馬上成立現有技術抗

辯；如果行不通，被控侵權人可以採取《解釋》規定的途徑，證明

被控侵權技術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那些技術特徵（有可能少

於被控侵權技術的所有技術特徵）已經爲某項現有技術所披

露。然而，該司法智慧自誕生之後就没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地

方法院在後續的審理中也没有將其作爲指導原則。現有的樣

本案件雖然都是在《專利法》和《解釋》兩個比對方式之間進行

選擇（更多選擇後者），但基本迴避了選擇過程的裁判説理。這

些含糊不清的裁判説理，實際上遮蔽了司法機關可能根據《年

度報告》的思路靈活適用比對方式的路徑，這是令人遺憾的現

象，希望將來司法政策制定者能够予以重視。

第四，就《解釋》規定的“無實質性差異”的比對標準，我國

法院已經藉助地方法院審判指南、個案裁判（包括最高院）和法

官發表的學術觀點 90，將其範圍明確拓展到“慣常技術手段的替

换”、等同技術特徵、“公知常識的簡單結合”的情形。從樣本案

例總結的支持和不支持的事由來看（圖 3），它們在現有技術抗

辯認定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已經成爲這類案件争訟的

“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我國現有技術抗辯制度研究的新的重

點。這些概念極富彈性，在某種程度增加了現有技術抗辯的不

確定性。雖然在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和技術事實之中尋求利益

的平衡，正是“專利遊戲”的精髓所在，但在現有技術抗辯案件

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之下，我國司法機關應該嚴格掌握這些法律

概念的適用尺度，避免不恰當地損害到專利權人的利益。例

如，在適用“公知常識的簡單結合”的規則時，應該查明現有抗

辯者所主張的公知常識會否構成另一項現有設計從而違反了

單一比對原則；在適用“慣用技術手段的替换”時，要注意這種

替换是否導致多項不同技術特徵在組合之後出現了新的技術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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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召開綫上發佈會，發佈

《COVID⁃19 相關疫苗和療法專利態勢報告》。會上，WIPO、

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分别發表致辭，包括中

國國家知識産權局在内的相關知識産權局、國際組織、科研

院所等機構的代表就新冠肺炎疫苗和診斷治療等領域的科

研創新和專利審查等進行了交流分享。

《COVID⁃19 相關疫苗和療法專利態勢報告》由 WIPO

編擬，是該組織首份旨在分析新冠肺炎相關專利活動以研究

抗疫相關技術創新趨勢的報告。報告指出，在疫情開始後的

21 個月中，全球 49 個專利局收到了近 5300 件新冠肺炎相

關專利申請，包括近 1500 件療法相關申請和 400 餘件疫苗

相關申請。其中，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疫苗相關申請中最爲

活躍。

報告指出，中國是新冠肺炎疫苗和療法相關專利申請的

最大來源國。截至 2021 年 9 月，有 276 個疫苗相關專利申

請同族來自中國，中國申請人還申請了 887 件新冠肺炎療法

專利。在具體研發方面，據世衛組織數據，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國共有 34 個研發中的新冠肺炎疫苗，其中 23 個已進

入臨床試驗階段，總數位居全球第二。這表明中國在新冠肺

炎疫苗和療法創新方面處於全球“第一方陣”。

報告還指出，包括中國國家知識産權局在内的全球主要

知識産權機構都對新冠肺炎相關申請開闢了緑色通道，對審

查流程進行不同程度的加快，體現了全球知識産權體系應對

疫情挑戰的努力。

(來源：國家知識産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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